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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垫江县支持和规范水稻制种产业

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垫江府办发〔2025〕18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垫江县支持和规范水稻制种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已经县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原《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垫江县支持和规范水

稻制种产业发展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垫江府办发〔2022〕

28 号）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废止。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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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支持和规范水稻制种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有效实施全国水稻制种大县奖励资金项目，推动全县杂交

水稻制种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优化区域布局，稳定制种基地

严格执行《重庆市垫江县制种大县发展规划（2021—2025

年）》，落实“一园二区三片”布局，沙坪镇、新民镇建设种业科

技创新园，周嘉镇与普顺镇、曹回镇与永安镇分别建设一个制种

主产区，高安镇、五洞镇、永平镇建设制种拓展片，加强种企对

农户的技术指导，培养专业人才，加快推动水稻制种产业向优势

区域聚集，建设集中连片、稳定发展的制种基地。规划区各乡镇

要明确目标，突出工作重点，抓好 2 万亩任务落实。沙坪镇、新

民镇要聚焦种业科技创新园建设，抓好种质资源保护和核心种源

繁育基地、水稻育种研发中心、标准化田间育种试验基地建设，

改造提升种子加工基地，建设稳定制种基地 2900 亩（其中：沙

坪镇 1500 亩、新民镇 1400 亩）。周嘉镇、普顺镇要聚焦制种主

产区建设，突出集中连片、规模化发展要求，加大招引力度，落

实制种任务，保障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 8000 亩（其中：周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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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亩、普顺镇 4500 亩）。曹回镇、永安镇要聚焦制种主产区

建设，保障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 6000 亩（其中：曹回镇 2500 亩、

永安镇 3500 亩）。高安镇、五洞镇、永平镇要积极抓好拓展片

建设，推广水稻制种 3100 亩（其中：高安镇 800 亩、五洞镇 1500

亩、永平镇 800 亩）。

二、落实扶持措施，培育龙头企业

执行制种大县奖励资金项目年度实施方案，落实培育龙头企

业发展举措，实施种业科技创新工程、生产体系升级工程，增强

企业竞争能力，扶持企业做大做强。

（一）实施县企共建。支持共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严格

落实年度方案要求，每年在奖励资金中切块 30%以上，支持共建

企业实施品种资源保护、育种攻关、新品种展示、种子加工项目，

助推企业加快育成突破性大品种。严格补助标准，支持集研发攻

关、生产加工、产品销售为一体的种子企业在垫江培育 1 至 2 个

有本地标识的品种。

（二）改善基地条件。提升制种企业制种水平。全面开展项

目区土地整治、田间灌排与道路建设，打造宜机宜耕、能排能灌、

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制种农田，完善基础设施、配备机

械设备，提升企业制种效率，降低企业制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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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政策扶持。推动制种企业落地扎根。加大用地保

障力度，对需要建设生产配套设施且符合条件的企业，依法予以

用地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对有资金需求的企业，支持申请

农业信贷担保。加大企业研发工作支持力度，对培育并通过品种

审定的企业，按每个品种 5 万元给予奖励。

三、实施制种奖补，调动主体积极性

严格落实杂交水稻制种奖励政策，实施制种专项奖励，调动

项目区乡镇、企业、农户等多方面积极性。

（一）奖企业。对入垫开展制种且亩均产量达 50 公斤以上

的企业实施奖励，对亩产超过 50 公斤部分按 0.5 元/公斤标准计

奖，企业需在支付制种生产主体种款、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租金

后申报领取制种奖励。

（二）奖乡镇。对协助企业落实制种基地与收储用地、履行

服务和监管职能的乡镇实施奖励，按当年制种企业在辖区内获奖

总额同等计奖。

（三）奖农户。采取“面积+产量”结合的方式，对开展水稻

制种且亩产达 50 公斤以上的制种生产主体实施奖励，基础性奖

励 200 元/亩，另外对超过 50 公斤部分按 2 元/公斤标准计奖，增

产奖励部分每亩最高不超过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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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保险。设立水稻制种专项保险，制种生产主体可自

愿选择参保，每亩保费 160 元，按 85%的标准即每亩 136 元对参

保主体给予补助，剩余 15%即每亩 24 元由制种生产主体缴纳，

实现政策性保险全覆盖。

（五）补社会化服务。对水稻制种社会化服务按当年政策实

际情况给予补助，补助资金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经费直接

补助社会化服务组织，制种生产主体在支付社会化服务费时，等

额减付财政补助资金。

（六）设制种风险金。设立制种风险保障金，对因发生自然

灾害等不可避免现象而基本绝收（亩产低于 50 公斤）的制种生

产主体进行政策托底，常年预备 100 万元。

四、强化行业管理，规范经营秩序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规定，规范生产经营

秩序，保障企业和农户合法权益。

（一）查验资质。入垫开展水稻制种的企业应当具备生产经

营许可证等相关资质，严禁无证、伪造、变造、买卖或租借生产

经营许可证非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县种业发展办公室（设在

县农业农村委）主动履职、查验资质并协调制种规划区乡镇人民

政府安排、落实基地。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二）规范合同签订主体。制种合同应由制种企业与制种基

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含依法行使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

员会）或农民制种专业合作社（其他新型经营主体）签订。

（三）设定种款兑付期限。制种企业和制种生产主体可以协

商约定种款兑付期限，按时兑付，不得拖欠，杜绝留尾款套基地

的不良行为。当年制种款未得到全部兑付的制种生产主体，可依

照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追究企业责任。

（四）加强诚信建设。合同双方（制种企业和制种生产主体）

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双方合同约定内容，县农业农村委依法打击

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在实施过程中，做好项目奖励资金兑现及其它矛盾的排查调

处，一旦发生影响稳定的重大事件，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

妥善处置，严防影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